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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112年度公務人員考績考列

丙等人員輔導訓練實施計畫 
                                                                                                                                    

壹、 辦理依據：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訂定之「公務人員考績考

列丙等人員輔導訓練實施計畫」。 

貳、 輔導訓練目標： 

對於年度考績考列丙等人員(以下簡稱丙等人員)提供

輔導及訓練，改善工作態度或方法等，以提升其績效

表現。 

參、 輔導訓練對象及辦理機關： 

一、 輔導訓練對象為丙等人員。 

二、 前款人員因延長病假、留職停薪、停職或其他原因，

致當年度無法實施輔導訓練者，應於銷假上班、回

職復薪或復職後續行實施。 

三、 輔導訓練辦理機關為丙等人員之服務機關，但因調

職致無法實施輔導訓練者，原職機關學校應將該員

考績考列丙等之原因及相關資料函送新職機關學校，

由新職機關學校續行辦理。 

肆、 輔導訓練實施方式： 

各機關學校得視實務運作之需要，選擇下列方式辦理： 

一、 指派參加專業訓練：依機關學校特性及個人業務性

質，指派丙等人員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

力發展學院、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或其他

訓練機關（構）學校辦理之專業訓練，包括實體課

程、數位學習課程或混成學習課程。前開課程安排

應有助於增加其專業技能且需包含公務倫理、行政

法及績效管理等主題，學習時數至少48小時。 

二、 個別指導或輔導：由服務機關學校實施職內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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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job training)，在工作時間內指派適當人員協

助解決丙等人員工作適應問題，並於其工作執行過

程中提供適當的指導協助，輔導期間至少3個月，

每月至少面談1次並作成紀錄。 

三、 其他符合機關學校特性及個人特質所為適當的輔導

訓練方式。 

伍、 辦理單位及分工事項： 

一、 服務單位： 

(一) 加強輔導訓練其專業素養及工作態度，深入瞭解

屬員工作績效，適時予以輔導溝通、面談並作成

紀錄；落實執行平時考核工作、確實負起督考屬

員之責。 

(二) 輔導期間每月評估丙等人員須加強部分並追蹤、

評估處理結果；每月填具「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

關學校辦理公務人員考績考列丙等人員輔導訓練

執行情形表」（附件1，以下簡稱輔導訓練執行情

形表），檢附成效評估等相關資料，送各機關人

事單位彙陳機關首長核定。 

二、 人事單位： 

(一) 協助所屬機關學校落實平時考核工作及考績制度。 

(二) 協助指派參加訓練。 

(三) 二級機關學校人事單位，每月將彙整之輔導訓  

練執行情形表及相關資料，報送一級機關核定。 

(四) 一級機關人事單位彙整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輔導訓

練執行情形表，於113年10月15日前彙送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並

副知本府人事處。 

三、 服務機關學校首長：督導單位主管落實輔導工作。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得依內部單位

職掌另訂分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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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成效評估： 

一、 丙等人員由服務機關學校選擇適當方式予以輔導訓

練後，評估其工作、操行、學識及效能面向改善程

度。 

二、 針對丙等人員須加強部分作評估，分為反應、學習、

行為及績效四大面向，由服務機關學校於輔導期間

每月依下列方式至少擇一面向辦理： 

(一) 反應面向： 

人員對機關學校所規劃之訓練及其他各方面安排

之反應如講師、教材、教法、課程等，以課後問

卷調查(附件2)或面談(附件3)方式進行評估。 

(二) 學習面向： 

人員經由輔導訓練後，學得新知識與技能之程度，

在知識、技能及態度上各方面之成長，以面談

(附件3)方式進行評估。 

(三) 行為面向： 

觀察人員在工作上行為的改變，是否將學習成果

移轉至職務執行上、所學知能內化於工作當中並

應用，並作紀錄(附件4)。 

(四) 績效面向： 

觀察人員在輔導訓練後績效之提升，其行為或技

能之改變達到機關目標的程度，並作績效紀錄

(附件5)。 

三、 輔導期間每輔導1個月結束時，由所屬單位主管作

評估及填寫「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公務

人員考績考列丙等人員處理結果追蹤評估表」（附

件6），並陳核機關學校首長，藉以瞭解訓練辦理之

成效與缺失，俾供改進及持續追蹤之參考。又各機

關學校於輔導期間，應適時與獎懲制度相結合，以

改善受輔導訓練人員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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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經費： 

各機關學校辦理本項輔導訓練所需相關費用，由各該

機關學校預算支應。 

捌、 本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並得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